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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企业服务平台服务站合作协议

甲方：青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

地址：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87-1 号（崂山智慧产业园 5 号楼二楼）

法定代表人：

乙方：

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为更好地服务于全市民营和中小企业，解决服务企业最后

“一公里”的问题，使更多更好的服务惠及企业。在充分发挥青

岛市企业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功能的基础上，甲乙双

方本着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原则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企

业服务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负责平台的日常运营工作，根据乙方或乙方企业

的需求整合平台服务资源，利用平台或线下活动为乙方或乙方企

业提供服务。

（二）为乙方或乙方企业获取平台服务建立绿色通道，及时

为乙方或乙方企业提供最新政策、技术、融资、培训、双创、产

业等信息服务。

（三）通过乙方为乙方企业提供服务，及时将服务的情况通



— 2 —

报给乙方。相关信息通报给乙方时，视为同时通报给乙方企业。

（四）在平台相应栏目中宣传推介乙方或乙方企业，栏目和

推介方式由甲方确定。

（五）确定专人联系乙方，通过乙方及时了解乙方企业需求。

（六）在服务过程中对涉及乙方或乙方企业信息负有保密责

任。

二、乙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经甲方另行许可，共享平台上甲方拥有的平台资源。

（二）严格遵守《青岛市企业服务平台合作服务站管理办法》

各项规定。

（三）推荐企业成为平台重点用户并享受重点用户服务。

（四）可根据乙方企业需求向甲方申请定制服务活动，并及

时将活动（服务）情况和信息汇总报送给甲方。如活动涉及费用，

由双方另行商定。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以平台服务站名义向服务

企业收费。

（五）确定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，及时收集乙方企业需求提

报给甲方。负责引导、帮助乙方企业关注获取平台服务。

（六）保守涉及甲方书面提出的商业秘密和平台信息。

（七）乙方需提供乙方企业名单做为本协议附件，为本协议

不可分割部分。

（八）对违规使用平台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的损失，承担赔

偿责任。



— 3 —

三、协议解除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协议，由此造成的损

失由乙方负承担：

（一）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名誉或经济损失的；

（二）乙方不履行本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权利和义务的；

（三）乙方违反甲方相关规定和制度，触犯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的；

（四）乙方以合作服务商名义开展服务时，乙方与服务对象

产生诉讼案件或甲方收到乙方被服务对象投诉的；

（五）乙方在年度服务评价中评级为不合格的；

（六）其他经甲方综合评定，乙方不再适合继续具有平台服

务站资格的。

四、其他条款

（一）乙方及乙方企业在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对象产生纠纷或

诉讼的，由乙方独立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

甲方因乙方行为而承担责任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(乙方的赔

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实际损失、因追偿产生的差旅费、诉

讼费、律师费等)。

（二）甲乙双方根据需要，建立定期的服务联系沟通机制，

协商解决在平台运营和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。

（三）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以对方和双方名义开展活

动或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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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协议自生效起两年内有效。协议到期后，在同等条

件下，乙方有续签本协议的优先权。

（五）本协议项下的一切形式的通知、催告均采用书面形式

向本协议各方预留的地址发送，如有地址变更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

书面通知以发送之日起五日届满视为送达。双方均同意，本协议

各方预留的地址双方函件往来、在诉讼过程中视为送达相关文书

的收件地址。

（六）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，应通过协商方式进行解决。协

商不成的可提交青岛市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（七）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。

（八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自双方签字

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青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（盖章）
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乙方：（盖章）
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
